
台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各科教學研究會實施辦法 
94.01.11 通過 

一、依據：1.教育部頒訂中等學校各科教學研究會組織通則。 
          2.84.8.9.教育部頒布之教師法。  
 
二、目的：1.提昇教師教學品質及專業素養，並以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為主。 
          2.編選及編擬各學習領域教科用書及參考資料。  
          3.加強教學活動，協調教師進行研究，改進教學方法，解決各學習領域教學有關之問題，以發揮教育功

能。  
三、設置科別： 

1.國文科教學研究會。2.英文科教學研究會。3.數學科教學研究會。 
4.體育科教學研究會。5.國防通識科教學研究會。6.各職業科教學研究會。 
7.社會科教學研究會（包括公民與社會、歷史、地理）。  
8.自然科教學研究會（包括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健護等）。  

四、工作內容： 
1. 教學研究計畫之訂定與執行。  
2. 擬訂教學進度，訂定教學計畫，改進教學方法，研製及運用教學媒體。  
3. 研擬專業成長、教學創新、團隊分享機制。 
4. 教科用書之審議與選用。 
5. 補充教材與鄉土教材之選擇與蒐集。 
6. 商議選修科目，提供跨科別協同教學諮詢。 
7. 改進教學評量技術，推展本科學藝競賽。 
8. 學生課外讀物之調查與指導。  
9. 學生課外作業之規劃與指導。  
10.規劃本科教學環境及教學設備。  
11.其他有關教學活動各項事宜。 

 
五、組織： 

1.各科教學研究會隸屬教務處，各該學科教師均為會員。  
2.各科教學研究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教務主任就該科教師中遴選一人（職業科由科主任擔任），簽陳校長

核定後聘任之，各學科教學研究會召集人為學校教學行政團隊成員之一。 
3.各學科召集人任期一年，得連選連續聘任。  

 
六、學科召集人職掌： 

1. 協助本科教師訂定教學研究計畫並協助執行。  
2. 協調各年級教師擬訂教學進度，編寫教學計畫，並研製及運用教學媒體。  
3. 協助教師研究、統整教材，並改進教學評量技術。  
4. 協助推展本科學藝競賽及相關聯課活動。  
5. 協助辦理各種教育活動或校際競賽與活動。  
6. 溝通教師意見，促進團結和諧。  
7. 協調本科教師教學方法之改進。  
8. 協調規劃本科教學環境及教學設備。  
9. 協助本科作業抽查，進行教學輔導事宜。  
10.協助安排教師研習、協調代課安排等事宜。  
11.協助本科新進教師甄選事宜。  
12.其他有關教學活動各項事宜。 

七、各科教學研究會每學期例會一至三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八、各科教學研究會會議以分科舉行為原則，但為謀各科教學之聯絡，亦得聯合舉行，由校長或教務主任擔任主席，

其議決事項與各科教學研究會議議決事項具同等效力。  
九、各科教學研究會得與各中等學校取得聯絡，相互參觀教學，交換研究心得。  
十、本校教師不論其專任或兼任，均有參加有關各科教學研究會，並負責執行決議事項之義務。  
十一、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各科教學研究會開會程序 

1. 會議開始 
2. 主席報告 
3.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4. 相關列席單位報告 
5. 研究及研習心得報告 
6. 教學心得報告 
7. 提案討論 
8. 臨時動議 


